
证券代码:002458� � �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0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０６

月

２９

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积生

先生通知，曹积生先生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曹积生 是

４

，

６４６

，

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２８ ２０１９－０５－０４

东兴证券

２．９１％

合 计 ———

４

，

６４６

，

９００

——— ——— ———

２．９１％

２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曹积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５９

，

６４１

，

０２８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

３３４

，

７１４

，

２４３

股）的

４７．６９％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曹积生先生累计质押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６１

，

１６６

，

９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８．２７％

。

二、备查文件

股票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0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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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

,

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8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8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威海高新支行、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里支行及保荐机构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6,683,

714.51

元。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金额

１

高速扫描产品

／

现金循环处理设备研发

与生产技改项目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

，

１０９

，

２１４．０２

２

营销及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９８５

，

８３１．９９

３

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８８

，

６６８．５０

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８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

，

６８３

，

７１４．５１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请参阅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关于以

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

瑞华核字【

2016

】第

37100013

号

)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相应修订

,

具体修订内容对照如下

: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３

，

１４９．００９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３

，

１４９．００９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上述事项已经

2015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及经

2016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延长授权

,

由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动相关的工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

及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第六条”和“第十九条”备案事宜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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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监事

,

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7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7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与会监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威海高新支行、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里支行及保荐机构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6,683,

714.51

元。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金额

１

高速扫描产品

／

现金循环处理设备研发

与生产技改项目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

，

１０９

，

２１４．０２

２

营销及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９８５

，

８３１．９９

３

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８８

，

６６８．５０

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８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

，

６８３

，

７１４．５１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相应修订

,

具体修订内容对照如下

: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３

，

１４９．００９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３

，

１４９．００９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上述事项已经

2015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及经

2016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延长授权

,

由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动相关的工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

及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第六条”和“第十九条”备案事宜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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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

监许可【

2016

】

9

号

)

核准

,

公司获准向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75,306,479

股新股。

2016

年

6

月

,

公司向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1,490,090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

发行价格为

11.27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354,893,314.3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6,258,719.77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348,634,594.53

元。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瑞

华验【

2016

】第

37100009

号《验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

公司与

2016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

同意山东新北洋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甲方”

)

分别在中国建设银行威海高新支行、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

里支行

(

以下简称 “乙方”

)

及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丙方”

)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如下

:

1

、甲方已在中国建设银行威海高新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账号为

37050170620100000251,

截止

2016

年

6

月

27

日

,

账户余额为

248,651,566.24

元。该专用账户仅用于公司“高速扫描产品、现金循环处理设备

研发与生产技改项目”募集资金和部分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已在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城 里 支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

账 号 为

817820201421000956,

截止

2016

年

6

月

27

日

,

账户余额为

35,000,000.00

元。该专用账户仅用于公司“企业信息

化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和部分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已在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城 里 支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

账 号 为

817820201421000963,

截止

2016

年

6

月

27

日

,

账户余额为

65,000,000.00

元。该专用账户仅用于公司“营销及服

务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和部分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为提高募集资金存款收益

,

甲方可以办理定期存单的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甲方承诺定期存单到期后将

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甲方需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使用专户资金。

2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丙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

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赵耀、张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

乙方应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

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

、乙方按月

(

每月

10

日之前

)

向甲方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

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

)

的

,

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

,

同时按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

效力。

8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

专户情形的

,

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

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后失效。

三、备查文件

:

1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高速扫描产品、现金循环处理设备研发与生产技改项目

2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信息化平台建设

3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营销及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76� � �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16-042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

临

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

的自筹资金

76,683,714.51

元。具体情况如下

:

一、公司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

瑞华核字【

2016

】第

37100013

号

),

截至

2016

年

6

月

8

日

,

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76,683,714.51

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金额

１

高速扫描产品

／

现金循环处理设备研发

与生产技改项目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

，

１０９

，

２１４．０２

２

营销及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９８５

，

８３１．９９

３

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８８

，

６６８．５０

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８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

，

６８３

，

７１４．５１

二、具体置换方案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遵循股东

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公司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置换资金总

额为

76,683,714.51

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

,

公司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核报告及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方可实施。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宜发表了如下意见

:

1

、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

的自筹资金

,

有利于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

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2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3

、公司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核

,

并出具瑞华核字

【

2016

】第

37100013

号《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4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76,683,714.51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四、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为了保证募投项目的正常进度需要

,

符合公司的发展利

益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76,683,714.51

元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五、保荐机构意见

1

、新北洋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

,

经新北洋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

(

临时

)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均发

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2

、新北洋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自筹资金事项

,

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有关承诺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3

、新北洋本次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自筹资金事项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进行了鉴证

,

并出具了相应的鉴证报告。

4

、新北洋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

新北洋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自筹资金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

,

保荐机构同意新北洋使用募集资金

76,683,714.51

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

六、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2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

瑞华核字【

2016

】第

37100013

号

)

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

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76� � �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16-043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相应修订

,

具体修订内

容对照如下

: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３

，

１４９．００９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３

，

１４９．００９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上述事项已经

2015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及经

2016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延长授权

,

由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动相关的工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

及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第六条”和“第十九条”备案事宜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

编号

:

2015-049

、

2016-033)

。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555/900955� � � �证券简称:海航创新/海创B股 公告编号:临2016-071

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复兴路

３３３

号上海机场虹珠苑宾馆

３

号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２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６８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Ｂ

股）

４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９６

，

９４１

，

０５２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３０３

，

３１８

，

６７７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Ｂ

股）

９３

，

６２２

，

３７５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０．４５１９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３．２６９５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１８２４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亚军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６

人，董事李铁先生、董事刘丹先生、董事李强先生、独立董事沈主英先生、独

立董事吴艾今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３

人，监事权栋先生、监事史禹铭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３

、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０２

，

４５５

，

０７７ ９９．７１５３ ５００

，

９００ ０．１６５１ ３６２

，

７００ ０．１１９６

Ｂ

股

９３

，

６２２

，

３７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９６

，

０７７

，

４５２ ９９．７８２４ ５００

，

９００ ０．１２６２ ３６２

，

７００ ０．０９１４

２

、 议案名称：《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０２

，

３４４

，

０７７ ９９．６７８７ ５０３

，

９００ ０．１６６１ ４７０

，

７００ ０．１５５２

Ｂ

股

９３

，

６２２

，

３７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９５

，

９６６

，

４５２ ９９．７５４５ ５０３

，

９００ ０．１２６９ ４７０

，

７００ ０．１１８６

３

、 议案名称：《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０２

，

７２９

，

１７７ ９９．８０５６ ４８１

，

５００ ０．１５８７ １０８

，

０００ ０．０３５７

Ｂ

股

９３

，

６２２

，

３７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９６

，

３５１

，

５５２ ９９．８５１５ ４８１

，

５００ ０．１２１３ １０８

，

０００ ０．０２７２

４

、 议案名称：《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０２

，

７２９

，

１７７ ９９．８０５６ ４８１

，

５００ ０．１５８７ １０８

，

０００ ０．０３５７

Ｂ

股

９３

，

６２２

，

３７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９６

，

３５１

，

５５２ ９９．８５１５ ４８１

，

５００ ０．１２１３ １０８

，

０００ ０．０２７２

５

、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向金融机构等的融资额度、对外担保额度及对董事会进行相应授权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０２

，

４９６

，

５７７ ９９．７２９０ ６６４

，

１００ ０．２１８９ １５８

，

０００ ０．０５２１

Ｂ

股

９３

，

６２２

，

３７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９６

，

１１８

，

９５２ ９９．７９２９ ６６４

，

１００ ０．１６７３ １５８

，

０００ ０．０３９８

６

、 议案名称：《关于提议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可向股东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申请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５

亿元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

，

５７６

，

０３４ ８８．１５５４ ２７８

，

５００ ４．４０３０ ４７０

，

７００ ７．４４１６

Ｂ

股

２６７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５

，

８４３

，

２３４ ８８．６３５５ ２７８

，

５００ ４．２２４５ ４７０

，

７００ ７．１４００

７

、 议案名称：《关于提议继续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０３

，

１２９

，

６７７ ９９．９３７７ ８１

，

０００ ０．０２６７ １０８

，

０００ ０．０３５６

Ｂ

股

９３

，

６２２

，

３７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９６

，

７５２

，

０５２ ９９．９５２４ ８１

，

０００ ０．０２０４ １０８

，

０００ ０．０２７２

（二）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

６１７

，

８３４ ８５．２１６４ ５０３

，

９００ ７．６４３６ ４７０

，

７００ ７．１４００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向金融机构等的融资额度、对外

担保额度及对董事会进行相应授权的议案》

５

，

７７０

，

３３４ ８７．５２９６ ６６４

，

１００ １０．０７３７ １５８

，

０００ ２．３９６７

３

《关于提议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可向股东海航资产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

元借款的议案》

５

，

８４３

，

２３４ ８８．６３５５ ２７８

，

５００ ４．２２４５ ４７０

，

７００ ７．１４００

４

《关于提议继续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

４０３

，

４３４ ９７．１３３１ ８１

，

０００ １．２２８７ １０８

，

０００ １．６３８２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１

、特别决议议案

５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其他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以

上通过。

２

、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香港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航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

６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晶晶女士、刘芳女士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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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11� � �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58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61636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

的《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审批》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

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

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30� � �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2016-048

债券代码：112030� � � �债券简称：11鲁西债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1鲁西债” 投资者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公开发行

2011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

"

募集说明书

"

）的规定，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6

月

6

日、

6

月

7

日、

6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

"11

鲁西

债

"

票面利率不调整和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关于

"11

鲁西债

"

票面利率不调整

和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关于

"11

鲁西债

"

票面利率不调整和债券持有人回售

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可在回售申报期内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者部分回售给公司，

回售价格为

100

元

/

张（不含利息）。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

"11

鲁西债

"

本次申报回

售数量为

0

张，回售金额为

0

元（不含利息），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剩余托管数量为

19,000,000

张。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939� � � �证券简称：益丰药房 公告编号：2016-025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6

月

29

日，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出具的 《关于核准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952

号），具体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6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42� � � �证券简称：中昌海运 公告编号：临2016-039

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收到第一大股东上海三盛宏

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三盛宏业

"

）的函告，具体内容如下：

三盛宏业原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将其持有的

2774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15%

，与东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兴证券

"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回购期限一年，已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

提前回购上述股票并完成相关回购手续。

6

月

23

日，三盛宏业将其持有的

2774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15%

，与东兴证券进行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为

2016

年

6

月

23

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7

年

6

月

23

日。

三盛宏业此次质押

2774

万股流通股，是为三盛宏业向东兴证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做保证，支持三盛宏

业旗下相关公司经营与发展， 三盛宏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现金收入及其他可用于还款的资金作为还款来

源，陈建铭夫妇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

截至公告日，三盛宏业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9,464,21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5.41%

；此次股份质

押后，三盛宏业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7,4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68%

。

特此公告。

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229� � � �证券简称：城市传媒 公告编号：临2016-021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全资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6

年

4

月

1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影视文化公司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新设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等相关事宜。详

情请参阅公司于

4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影视文化公司的公告》（临

2016-009

号公告）。

公司于日前完成了全资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青岛城市传媒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灵山卫街道办事处灵岩路

77

号

法定代表人：马琪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

2016

年

6

月

28

日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影视项目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等金融业务）；影视文化信息咨询；文化艺术展览与交流策划；文化娱乐经纪代理；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广

告；电影、电视剧剧本创作；设计、制作和销售：数码配件、家居用品、玩具、箱包。经营其他无需行政审批即可

经营的一般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979�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临2016-057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出反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

:

法院已受理

,

尚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

:

反诉人

(

本诉被告

)

。

涉案的金额

:

股权转让价

142,602,963

元

,

违约金

300

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

因本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

,

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产生的影响。

2016

年

5

月

20

日

,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甲方

")

收到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签发的

(2016)

川

16

民初

15

号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起诉状。珠海华澳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珠海华

澳

"

、

"

乙方

")

就要求公司收购珠海华澳持有的云南昭通爱众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昭通爱众

"

、

"

丙方

")

的

23.39%

股权一事提起诉讼请求如下

:1

、判令公司立即收购珠海华澳持有的昭通爱众的

23.39%

股权

,

并向珠海

华澳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42,602,963

元

;2

、判令公司向珠海华澳支付违约金

300

万元

;3

、本案诉讼费、保

全费等均由公司承担。

(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

临

2016-032)

》

)

。

2016

年

6

月

20

日公司向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广安中院

")

反诉珠海华澳

,6

月

28

日

,

公司收到广安

中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2016)

川

16

民初

15

号

]

。现将有关反诉情况公告如下

:

一、本次涉及反诉的双方情况

诉讼机构

:

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诉讼机构地址

:

广安市城南紫金街

199

号

反诉人

(

本诉被告

):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罗庆红

住所

:

广安市广安区渠江北路

86

号

被反诉人

(

本诉原告

):

珠海华澳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周宗建

住所

:

珠海市吉大路

2

号国际会议中心写字楼

10

楼

11

号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内容

(

一

)

本次反诉的情况及事实

公司与珠海华澳

2013

年

12

月

3

日签订《增资扩股协议》

(

下称

"

协议

"),

协议第

3.3

条约定

"

在

2015

年底前

,

甲方

按照有关程序以乙方

2010

年收购丙方股权时的投资额为基础并按照甲方收购乙方股权时的人民银行公布的

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年投资收益的方式收购乙方持有丙方的股权。

"

协议第

6.2

条同时约定

"

因不可抗力

或双方协商一致

,

可以变更、终止或解除协议。

"

协议签署后

,

由于

2014

年

8

月

3

日云南鲁甸发生

6.5

级地震

,

导致昭通爱众电站所有资产受到严重损毁

,

已不

能发电

,

所有经营全部被迫停止

,

昭通爱众资产

(

包括股权价值

)

严重贬值

,

公司要收购可发电、能持续经营的标

的物昭通爱众股权的合同目的已不可能实现。该不可抗力的发生

(

即鲁甸

2014.8.3

地震

)

符合合同

6.2

条约定的

解除条件

,

因此公司在收到人民法院受理珠海华澳起诉要求履行协议

3.3

条收购股权的应诉通知后

,

立即向广

安中院提起反诉

,

要求按照法律规定及协议约定解除协议

3.3

条所约定的股权收购义务。

(

二

)

本次案件的反诉请求

1

、判决解除公司与珠海华澳

2013

年

12

月

3

日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第

3.3

条所约定的股权收购义务

;

2

、判决本案反诉诉讼费用由珠海华澳承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

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关注案件的进展情

况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

、民事反诉状

;

2

、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签发的

(2016)

川

16

民初

15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979�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临2016-058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

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使用额度不超过

5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

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

,

授权期限自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并授权在额度范围内由公司经营层具体

负责办理实施。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6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告《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公告》。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主要情况

2016

年

6

月

28

日

,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企业网上银行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

"

金钥匙·本利丰

"2016

年第

1079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

主要内容如下

:

1

、产品名称

:

中国农业银行

"

金钥匙·本利丰

"2016

年第

1079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2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

:

人民币

5,000.00

万元

(

伍仟万元整

)

3

、产品类型

:

保本保证收益型

4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3.1%(

扣除各项费用后

)

5

、产品起息日

:2016

年

6

月

29

日

6

、理财期限

:90

天

7

、提前终止权

:

在本产品中

,

农业银行有权在提前终止日行使提前终止权

,

终止该产品。提前终止日为产

品到期前每个自然月最后一个工作日

,

如产品存续期不跨月则提前终止日为产品起息日后

5

个工作日内。

8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理财产品安全性及公司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

,

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

,

对理财产品的投资严格把关

,

谨慎决策

,

公司

所选择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

,

在上述银行理财产品理财期间

,

公司与该银行保持联系

,

跟踪理财资金的

运作情况

,

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

,

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

额度内负责实施。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的情况下进行的。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

平

,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累计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购买理财产品

40,000.00

万元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剩余

额度为

10,000.00

万元。

五、备查文件

理财产品交割单。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30日


